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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涅卡论“愤怒”的产生机制

何小?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塞涅卡认为愤怒是一种激情，激情的产生有３个波动，因而愤怒的产生也是基于这一机

制。他认为没有理性就没有激情，理性是激情产生的根基之一。在最初波动的基础之上，如果

理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坚持认为某种行为是种冒犯并且必须实施报复，愤怒就是在逐渐超出

理性的控制。但是究竟哪个阶段才算愤怒，塞涅卡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愤怒的矫正同

样依赖于理性，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训练使理性能力得以提升，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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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涅卡（ＬｕｃｉｕｓＡｎｎａｅｕｓＳｅｎｅｃａ，约公元前 ４

年—公元６５年）是古罗马的政治家，晚期斯多葛

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斯多葛学派的基

本思想，认为激情是过度的、不受理智控制的冲

动。在他看来，愤怒是所有激情中最为疯狂、最为

可怕的一种，会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使人们做出

许多原本不会做出的事情。借助于激情的产生机

制，塞涅卡也对愤怒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他

遵从斯多葛学派对于理性的推崇，认为如果我们

能够在愤怒产生的过程中合理使用理性，就能够



避免愤怒的爆发。

一、愤怒的定义及其表现形态

在塞涅卡以前，哲学家们对于愤怒有着不同

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认为愤怒乃是

燃烧着的偿还痛苦的欲望；古希腊哲学中最为一

般的说法是，认为愤怒乃是燃烧着的进行雪耻的

欲望；斯多葛学派的波昔冬尼修正了对于愤怒的

定义，认为愤怒是向那个对你施加了不公正伤害

的人施以惩罚的燃烧着的欲望；以下可能是伊壁

鸠鲁学派的定义：所谓愤怒，就是一种心智的激动

状态，它要使人对那向其作出伤害或意欲作出伤

害之人施以伤害。塞涅卡并不认同所有的定义，

但是他找出了这几种定义的共同点，即都认为愤

怒是一种“实施惩罚的欲望”［１］５０。

愤怒的发作有着多种形态：激烈抑或和缓，快

速抑或持久；有的诉诸暴力，有的诉诸言语，还有

的则是阴沉着闷不作响。塞涅卡认为，“一个人在

愤怒”与“一个人容易愤怒”是不能够划等号的。

偶尔愤怒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易怒的人，反之，一

个易怒的人，并不一定总是会把愤怒发作出来。

换句话说，一个平静的人可能会被某件特殊的事

情激怒，而一个容易生气的人则有可能在某些时

刻具有比较良好的理性自控能力，能够很快地使

愤怒退去，恢复平静。例如，一个人原本会因一个

情境发怒，但是他的身体有恙了，医生告诫他生气

会有致命的危险，于是他再遇到同样的情境就会

把保命的意识置于发作愤怒的意识之前，对自己

说，我的身体经不起愤怒了，还是算了吧。

二、最初的波动与激情

既然愤怒是一种激情，我们就需要知道激情

是什么。斯多葛学派认为，激情（ｅｍｏｔｉｏｎ）是一种

超出了理性控制的情感，是心智（ｍｉｎｄ）和感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上的偏执状态，需要进行矫治。它既包

括亢奋的状态，也包括消沉低落的状态。激情的

产生包括３个阶段：

“且让你知晓情感如何开始，如何滋长或产生

影响：那最初的波动是无意的（ｎｏｎｕ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ｕｓ），它

好似情感的预备或是某种预兆。其后的［波动］伴

随着意愿（ｃｕｍｕｏｌｕｎｔａｔｅ），但并不坚决———举例

说，我可能会因为自己受了伤害而认为应当进行

报复，或者是因为有人犯下了罪行而认为应当施

予惩罚。第三波动则完全不受控制，它完全压倒

了理性，它寻求不计一切的报复，而不仅仅是按照

适当的方式。”［２］６６

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斯多葛学派著名的前性

情（ｐｒｏｐａｔｈｅｉａ）概念。前性情概念是用来平衡斯多

葛学派关于情感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继承

自古典希腊哲学的传统，即认为情感是一种认识

活动，斯多葛学派的第二创始人克里希普就持有

此种观点，他认为情感是某种特定的理性判断；另

一种是以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为代表，认为

情感并不是理性的错误判断，而是心灵中不服从

理性的活动。这一概念在塞涅卡的著作中得到了

最为充分的表述，但是他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这

个词汇。塞涅卡所使用的是“最初的波动”

（ｐｒｉｍｕｓｍｏｔｕｓ）。

那么，这种最初的波动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斯多葛学派在论述激情时，认为心智接受“印象”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并发出“同意”，于是发起“冲动”或者

激情反应。但是对于“印象”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没

有进行细致的表述，塞涅卡“最初的波动”则描绘

了它的全貌。最初的波动记录了这一印象，并且

有轻微的情感倾向在其中。它是心灵的一种不由

自主的活动，先于理性的判断，是不能够被克服和

回避的。例如我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会心跳加速，

两腿颤抖，手心冒汗；我们在观看悲剧的时候会自

然而然地流下感动的泪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

产生性的兴奋等等。对于“印象”解释的拓展和丰

富，是塞涅卡情感心理学的一大贡献。

激情则不同于这种最初的波动，它是包含了

理性认可在内的情感，经由第二波动并最终演变

为第三波动。因此，没有理性也就没有激情，理性

是激情产生的根基之一。由此，塞涅卡认为，动物

是没有激情的，它们只能够服从于 “冲动”

（ｉｍｐｕｌｓｅ）。这种冲动在动物那里可以是非常强烈

的，但却只是杂乱无章的，并且不会导致进一步的

悲伤、焦虑或者愤怒等激情。它们可以非常迅速

地消退，正如一个正在进食的动物，突然遇到了靠

近者，它会表现出“愤怒”，但是一旦威胁退去，它

立马又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因此，动物没有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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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只是类似于激情的东西。

理性发育不成熟的孩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激情，有的只是激情的准备。在论述愤怒的时候，

塞涅卡认为一个跌倒的小孩子准备捶打地面的举

动只是一种“准愤怒”（ｑｕａｓｉａｎｇｅｒ）的表现，因为

他还不懂得他为什么愤怒，他只是有被冒犯的印

象以及某些想要惩罚的欲望。这一切都不是经过

了理性的思考和抉择，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发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何为前性情以及它是怎样由

最初的波动经由理性的认可而转变为激情的，我

们可以看一下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九卷第四

章中引用的 Ａ．盖留斯《阿提卡之夜》中的一个

故事：

“盖留斯有一次在大海上航行，同船有个斯多

葛派哲学家。大海上起了风暴，那么斯多葛派哲

学家和同船的其他人一样，吓得脸色苍白。等风

暴过去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船上一个亚西亚的

富人走上前来，嘲笑哲学家因恐惧而变色，吹嘘自

己泰然自若。”［３］３９

后来，盖留斯去向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请教，

从而了解到斯多葛学派有一种他们称之为“幻相”

的精神现象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某些在大脑形

成的印象是不由自主的和无法控制的，而当使人

惊恐的或令人恐怖的外部起因唤起这些印象时，

即使是哲学家也无法避免暂时受到恐惧或抑郁情

绪的影响。”［４］１２９这种情绪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反应，

它们“在理性和理性能够起适时作用之前就产生

了，而那时理性和理性对外部起因的弊端尚未作

出判断，也没有对这些情绪表示认可或同意”［４］１２９。

我们暂且不论奥古斯丁在这一例子中用词上

的不加区分———把“变色”和“恐惧”用在一起来

指代那位哲学家的反应。如果那位哲学家仅仅是

变色，则他还处在最初的波动中，随后理性的不认

可并没有使其走向第二波动。如果那位哲学家的

反应比变色强烈，但是还没有上升到恐惧（因为严

格说来恐惧已经属于第三波动，是一种激情），那

么此时哲学家相应的反应就是：先是意识到了自

己的生命遭受到了威胁，他很珍惜自己的生命，所

以脸才变色；但是随后又认识到生命的失去并不

会威胁到拥有者的正义德性，而正义德性才是使

拥有者成为善的东西，这一理性判断使得哲学家

的反应没有走向第三阶段的波动。智慧者与非智

慧者的区别就在于智慧者不认可这一本能反应，

而非智慧者不仅认可，还强化并且屈从于这一前

性情。

激情最终表现为超出了理性的控制，“所谓激

情，它不在于那个被感受到的印象所产生的刺激，

而在于它要叫一个人屈服于这个印象、并随之实

施进一步的行动”［１］７７－７８。塞涅卡所强调的是激情

是得到理性认可的，是有理性参与其中的，如果说

激情有罪的话，那么也是理性首先犯了错。这种

立场也符合斯多葛学派对于理性主义的强调。在

塞涅卡对愤怒的矫治中，矫正理性的认识也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理性（ｒｅａｓｏｎ）与感情（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

感情不同于激情，激情是当感情超出理性控

制时产生的一种情感。塞涅卡对理性和感情之间

关系的论述散见于以下几个部分：

“一个事实是，心智并不是站在局外，不是从

外面窥探着感情，并阻止这感情积聚得过分强

大———心智本身也要纵身到感情里面呢。”［１］５６

“它们并不是彼此独立、各占一隅。理性和感

情，乃是心智向较好或者较坏方面的一种

转化。”［１］５６

“如果理性的力量离不开感情，那么理性就已

经失去了任何的力量。它将开始模仿并配合感

情；它们还能彼此分别吗？因为说来说去，感情缺

少理性就没有智慧，而理性没有感情就百无一用。

一个配合另一个，谁也离不开谁。但是，把感情等

同于理性，哪个人胆敢有这样的主张？”［１］５８

塞涅卡认为，理性和感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两部分，它们统一于心智。它们彼此配合，缺少感

情的理性是无用的，缺少理性的感情则是愚蠢的。

但显然它们又是不一样的事物，当感情能够听从

理智的指挥的时候，就是心智的良好状态，当感情

超出理性控制的时候，就是心智的不良状态，心智

本身就变为了感情。但是最初的波动，即前性情

还不是感情，而只是感情的准备而已。它们虽然

也都属于心智的活动，但是只是心智的遭遇，而不

是心智的执行，它们没有诉诸行动的积极愿望。

斯多葛学派不同意古典希腊哲学对理性和非

理性的二元论式探讨。他们认为，理性和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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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心灵的两种相互区分的功能，相反，非理性

是理性也有可能陷入其中的一种状态。理性并不

是独立于感情而发挥作用的，即要么实施良好的

控制，要么没有进行干预，并且它也不是始终都能

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激情并不是理性和非理性斗

争而非理性占上风的结果，而是从一开始就有理

性参与其中，并且是由理性错误的判断引起的。

四、愤怒的产生机制

愤怒是一种激情，因此也符合激情产生的机

制。塞涅卡这样论述愤怒产生的阶段：

“先是有一个自己被冒犯的印象，继而出现报

复的欲望，进而就有了两个判断：这个伤害是不应

当发生的，并且应当去实施一个惩罚———所有这

些环节，不是一个纯粹不由自主的冲动内容。冲

动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我们在此面对着一

连串的几个因素———意识、屈辱、定罪、报复。”［１］７６

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孩童有了愤怒情绪时的

“准愤怒”，在塞涅卡看来，人们在“观看”过程中

所体验到的愤怒感也是一种“准愤怒”。例如，在

观看角斗士表演的时候，人们会因为一个角斗士

受到另一个角斗士的攻击而表现出“愤怒”；在观

看戏剧的时候，会因为剧中人物的表现而感到愤

怒；在日常生活中，会对与自身毫不相干的冲突感

到义愤填膺。但是此时愤怒并没有超出理性的控

制，而且当事人也并没有真正地被冒犯。在此，可

以根据塞涅卡的思想推测，他之所以说当事人并

没有真正地被冒犯，是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因在观

看戏剧时产生的“准愤怒”而去采取报复行动。人

们极少会冲上舞台对剧中的人物拳打脚踢，因为

他们的理性知道这只是在观看，而与自身是不相

干的。

我们再来看塞涅卡有关愤怒的另外两段论述

文字：

引文１：“假如某人认为他自己被伤害了，他希

望实施报复，但有什么东西劝阻了他的行动，并且

他很快就平静下来———就此，我也不称它为‘愤

怒’，因为这是一种听从理性的心智活动。所谓愤

怒，是一种胜出了理性的活动，理性只能跟在它的

屁股后面。”［１］７８

引文２：“所以说，被冒犯的印象所刺激出现的

最初心智波动，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那个印

象本身。而接下来的冲动，它不仅记录、而且是强

化了那个印象，它就属于愤怒之列了，它是根据自

己的计算而决意实施报复的一种心智活动。”［１］７８

综合前面的段落，塞涅卡的这几段文字本身

以及相互之间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首先，“产生报

复的欲望”，那么这一欲望是属于“前性情”还是

“性情”？斯多葛学派认为，先于理性认可的情感

波动中是没有欲望或者快感的，因为它们是已经

完成了的情感，预设了心灵的认同。那么这里的

“欲望”显然也是得到了理性认可的，如果理性不

认为那是一种伤害，或者没有还击的想法如何会

产生报复的欲望呢？由此可见，且不论塞涅卡“最

初的波动”这个概念本身，至少在愤怒的界定上是

有问题的。对于同样的行为，有的人可能产生一

种被冒犯的印象和想要报复的欲望；有的人虽然

也会形成被冒犯的印象，但是却不会产生想要报

复的欲望；还有的人可能连被冒犯的印象都没有，

只是感受到了一种物理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

哪怕之于最初的波动，不同人的表现也是不一样

的。对于这一点，塞涅卡并没有进行区别论述。

其次，究竟哪个阶段才能够被称为愤怒？在

引文１中，塞涅卡认为只要这种希望实施报复的

欲望得到了理性的说服，最终没有爆发出来，即没

有走向第三阶段———超出理性的控制，就不能够

称之为愤怒。但是在引文２中，塞涅卡认为当我

们强化最初的波动、决意实施报复的时候就已经

算作愤怒了，我们已经有了诉诸行动的积极愿望。

但问题是我们决意实施报复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

够再次说服自己不去实施报复。也就是说，我们

的感情此时并没有超出理性的控制。克吕西波认

为，我们采取激情爆发的行动，诸如撕扯头发等也

是得到了理性的认可的，即在第二阶段中，除了理

性做出的基本判断以外，还包含认为这一激情行

为是合适的举动这一判断。即便个人非常想实施

报复行为，但是如果他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适当

的，或者一个人内心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他的理

性告诉他骂人或者打人是不对的，那么愤怒最终

就不会爆发出来，或者以一种并不影响他人的方

式展现出来。但是，对照《论愤怒》开篇塞涅卡对

愤怒不同表现形态的描述，他认为“阴沉着默不作

响”也是愤怒的一种表现。并且，塞涅卡认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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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实施惩罚的欲望。那么，愤怒究竟是超出

理性控制的行为，还是决意实施报复的理性判断，

抑或是实施惩罚的欲望，塞涅卡并没有给出一个

清晰的界定。

五、结语

只有一种一开始就是基于我们的理性而产生

的心灵活动，最终才能够屈服于理性，愤怒作为一

种激情就是基于我们理性的参与和认可而产生的

心灵活动，所以才能够被理性说服和遏制住。但

是，如果理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坚持认为这是一

种冒犯并且必须实施报复，那么愤怒就是在逐渐

超出理性的控制。塞涅卡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性

来矫治愤怒，通过不断地训练使理性能力得以提

升，从而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塞涅卡并没

有论述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例如音乐）来缓解愤

怒的情绪，也不像柏拉图学派的信徒那样，会去利

用一种专门的方法来锻炼心灵中的那个“非理性

的”部位，使其不容易走向一种不可控的状态。但

是在塞涅卡看来，一个已经超出了理性控制的情

感是不能够通过理性的认知来消除的，只能够通

过不同激情之间的相互制约，例如，通过恐惧来制

止愤怒。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基于理

性而产生的东西最后又是怎样超出了理性的控

制呢？

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激情应当被彻底根除，因

为它本质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塞涅卡认为我们

应当彻底根除愤怒，而不是节制，允许适度的愤怒

就是在允许适度的邪恶。即便在战争中，理性控

制内的适度愤怒也不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因为在

斯多葛学派看来，作为唯一善的德性只存在于人

的心灵而不是外物中。他们所允许并倡导的感情

状态是“冷静而理性的欲望、生活面临威胁时的理

性审慎、和用在惩罚邪恶的理性决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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